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青西新综法字〔2019〕18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明确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对相关行为进行处罚的通知
各科室（中心）、各大队、各镇街（管区、功能区）中队：

根据上级文件，我局职责进行了调整，因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一部分行政处罚权已经正式公布取消，一部分因法律需要修订，暂未公布取消，但以许可为条件的处罚已无法落实。为切实加强取消行政许可事项后对相关行为的管理，现通知如下：

一、正确认识取消的行政处罚事项

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以许可为条件的行政处罚失去依据，取消相应的处罚事项势在必然。行政许可取消后，依靠市场主体自律进行规范，行政机关承担更大的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严格执行上级规定，不能适用以已经取消的许可为条件的行政处罚，同时要与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对当事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罚。

二、相关事项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一）擅自改变城市绿地性质

修订后的《青岛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地性质。城市绿地性质改变涉及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依照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即，改变城市绿地性质变许可为规划修编的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对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订和修改中的违法行为的管理权在有权制订和修改规划的人民政府的上级人民政府。即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在修改城乡规划时擅自改变绿地用途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依据城乡规划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修改后，该行为的违法主体限于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城市绿化条例》、《青岛市城市绿化条例》对以下绿地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

2.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

3.城市绿地的养护责任单位未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修剪树木,处理倒伏、死亡树木,未及时清除绿地中的废弃物的；

4.因抢修城市排水设施需要占用、处置绿地，完工后未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的；

5.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绿化工程建设的；

6.主体工程竣工后未在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绿化工程的；

7.超过期限和范围占用城市绿地的；

8.占用期满后未按照要求恢复城市绿地的；

9.项目开工前未办理绿化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10.项目完工后未通知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查验的；

11.竣工验收合格后未将绿化工程的竣工验收资料报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

12.养护责任单位未按照绿化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的；

13.养护责任单位未按照规定清理树木并补植更新的；

14.养护责任单位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或者要求修剪树木的；

15.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在现场设置告示牌的；

16.未按照要求进行简易绿化的；

17.养护责任单位未尽到养护责任造成绿地损失的；

18.擅自迁移、砍伐树木的；

19.在绿地内焚烧物品，倾倒废水或者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罚；

20.钉、拴、刻划、攀折树木或者在树木上捆绑电缆、电灯以及其他物件的；

21.在绿地内抛撒、堆放、晾晒物品，设置广告的；

22.擅自采摘绿地内花果枝叶，损坏植被，硬化或者圈占小区绿地的；

23.在绿地内饲养家畜家禽、捕猎、耕种的；

24.在绿地内挖沙、取土、采石、筑坟的；

25.擅自在绿地内搭棚建房、停放车辆的。

（二）违规设置发布户外广告
依据《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通过），户外广告设置的行政许可实施依据《青岛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2002年通过）废止；依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2018年政府令第256号），户外广告设置的行政许可的实施依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政府令第212号）废止。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关于公布 2018 年第三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的通知》（青西新管发〔2018〕99 号）明确取消对该事项的行政处罚权。

但是，根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2018年政府令第256号）第十条和《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的，应当经区（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仍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未经批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应当按《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以下广告、招牌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未经批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

2.未经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镇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张贴、张挂宣传品，或者利用实物造型、悬挂物、充气装置等载体设置宣传品，影响城镇容貌的；

3.设置招牌不符合招牌总体规划和设置技术规范的；

4.户外广告未保持整洁美观，出现破损、褪色、脏污、字体残缺的，户外广告发布者未及时维护、整修;管理维护单位未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检查，发现出现锈蚀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未及时整修或者拆除的；

5.在建 (构)筑物外立面设置的招牌，未与建 (构)筑物本身以及相邻招牌的高度、造型、规格等相协调，未保持整洁美观，出现破损、褪色、脏污、字体残缺的，其设置者未及时维护、整修的；

6.在建 (构)筑物、设施、地面、树木上刻画、涂写，或者张挂、张贴广告、传单等，举办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规格等张挂、张贴，到期后及时清除的。

（三）机动车维修经营

2018年8月2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公布两项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公告》，针对《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取消了涉及交通运输部门的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和“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提出了具体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根据文件精神，行业主管部门应强化行业信息化监督手段，充分发挥全国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作用，加强维修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规范汽车维修市场秩序。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维修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对以下机动车维修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

2.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签发虚假的或者不签发机动车维修合格证的；

3.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执行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的；

4.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的；

5.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伪造、转借、倒卖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的；

6.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只收费不维修或者虚列维修作业项目的；

7.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件和机动车维修标志牌的；

8.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工时定额和工时单价的；

9.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超出公布的结算工时定额、结算工时单价向托修方收费的；

10.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按照规定建立维修档案和报送统计资料的。

附件列举了因行政许可取消和因法律法规调整而取消或不能适用的行政处罚事项。以上仅对其中三项在执法过程中易引起误解的事项进行说明，其他事项请参见局权力清单。

附件中所有八项已经公布取消和因行政许可取消、但由于法律修订滞后而暂未公布取消的行政处罚，在执法过程中不得再适用。

附件：行政处罚取消或不适用事项表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2月15日

	附件
行政处罚取消或不适用事项表

	序号
	取消事项原依据
	领域
	行政许可（审批）取消依据
	行政处罚取消依据

	1

1
	《青岛市城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对擅自改变绿地性质的处罚
	城市管理
	依据《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7年通过）取消
	依据《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7年通过）取消

关于公布2018年第三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的通知（青西新管发[2018]99号）

	2
	《青岛市城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对未按照要求易地建设同等面积绿地的处罚
	城市管理
	依据《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7年通过）取消
	依据《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青岛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2017年通过）取消

关于公布2018年第三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的通知（青西新管发[2018]99号）

	3
	《青岛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第一项；《青岛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对违规设置发布户外广告的处罚
	城市管理
	依据《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通过）该事项的实施依据《青岛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2002年通过）废止；依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2018年政府令第256号），该事项的实施依据《青岛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试行）》（2011年政府令第212号）废止
	关于公布2018年第三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的通知（青西新管发[2018]99号）

	4

4
	《青岛市城市道路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一-八项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线工程规划管理规定的处罚
	城市管理
	-
	依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67件政府规章和宣布失效17件政府规章的决定》（2018年政府令第262号），该事项的实施依据《青岛市城市道路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青政发〔1991〕101号）废止

	5

5
	《青岛市城市污水排放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未按规定设置水质采样、流量检测、排水控制等设施及相关标志的处罚
	城市管理
	-
	依据《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67件政府规章和宣布失效17件政府规章的决定》（2018年政府令第262号），该事项的实施依据《青岛市城市污水排放管理办法》（2002年政府令第138号）废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五条未经许可，设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处罚
	交通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取消
	尚未公布

	7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第八条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
	交通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号)取消
	-

	8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的处罚
	交通
	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年通过 2018年第三次修正取消。《关于公布2018年第四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目录的通知》取消
	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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